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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範圍

本服務承諾涵蓋本署各項與市民有關的主要職能，計有：一般

查詢服務、差餉及地租估價和帳目、物業資訊，以及租務事宜。

我們致力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。市民親臨本署或於辦公時間內

致電本署查詢，可獲即時解答。

市民可選擇以下方式聯絡本署：

查詢性質 電話 圖文傳真

一般查詢 2152 0111* 2152 0123

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2152 0111* -

差餉及地租帳目 2152 0111* 2152 0113

一般租務事宜 2152 0111* 2152 0115

分間單位的規管租賃 2150 8303 2152 0115 

24小時電話資訊服務 2152 2152 -

物業資訊網 www.rvdpi.gov.hk 
查詢 : 2150 8836 
電子郵件地址 : 
pio_enquiries@rvd.gov.hk

顧客服務主任 2150 8833 2152 0138

電子郵件地址 查詢 enquiries@rvd.gov.hk 
帳目 billing@rvd.gov.hk 
投訴 complaints@rvd.gov.hk

互聯網網址 www.rvd.gov.hk 

* 由「1823」接聽



 

  
 

  

 

 
 
 

 
 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  
 

 

 

 

 
 

 

2022-23年度服務標準及目標

（包括2021 -22年度目標及成果以供比較）

服 務 標 準 
2021-22
成果

（目標） 

2022-23 
目標 

1.差餉與地租的估價和帳目 

1.1 評定新建物業
的差餉及/或

地租估價

由該新建物業首次徵收差餉及/或

地租的日期起計8個月內，通知 
差餉及/或地租繳納人該物業的 
應課差餉租值：

（ i） 獲發入伙紙的新建物業； 87% 
（85%） 85% 

（ ii） 獲發滿意紙後才使用的 
鄉村式屋宇。 

98% 
（85%） 85% 

1.2 收到反對後覆
核物業的應課

差餉租值

由提出反對限期屆滿日起計的  
4個月內，將覆核結果通知提出 
反對的人士：

（ i） 源於臨時估價； 98% 
（90%） 90% 

（ ii） 源於重估差餉。 86% 
（85%） 85% 

1.3 編配樓宇門牌 
號數

在收到新建樓宇落成文件1個月
內，編配門牌號數：

（ i） 市區； 99% 
（95%） 95% 

（ ii） 已建立門牌編配系統的鄉郊 
地區。 

100% 
（90%） 90% 

1.4 要求更改繳納
人資料

（ i） 如親臨本署提出，在 20分鐘
內辦妥。

100% 
（95%） 95% 

（ ii） 如致電提出（只限於更改 
通訊地址）或透過「香港政

府一站通」（www.gov.hk） 
在網上遞交申請，在1個 
工作天內辦妥。

100% 
（95%）  95% 

（iii）如以郵遞/傳真/電郵方式
提出，在10個工作天內
辦妥。 

 

95% 
（90%） 90% 



  
 

 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
 

 

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  

 

服 務 標 準 
2021-22
成果

（目標） 

2022-23 
目標 

1.5 申請退還差餉
及/或地租

在 周內辦理退還差餉及/或地租

的申請。 
4 99% 

（90%） 90% 

1.6 自動轉帳指示 由收到銀行通知起計7個工作天內，
辦妥設立或取消自動轉帳指示。 

 100% 
（95%） 95% 

2.物業資訊服務
香港物業報告每月

補編

在每月首6個工作天內上載本署
網頁供市民查閱。 

100% 
（90%） 90% 

3.租務事宜 

3.1 批署租賃 
通知書

在1個月內批署通知書。 99% 
（99%） 99% 

3.2 實質回覆以
書面或電子

郵件方式提出

有關租務事宜

的查詢

在2周內回覆。 100% 
（90%） 90% 

4.處理建議、意見及投訴 

4.1 透過電話熱線 
2150 8833：

（ i） 於工作天下午  
5時前留言；

在收到留言後3小時內回覆。 100% 
（95%） 95% 

（ii）於工作天下午 
5時後、星期
六、星期日及

公眾假期

留言。

在下一個工作天中午12時前 
回覆。 

100% 
（95%） 95% 

4.2 以書面提出 
查詢、建議及 
投訴

（i）在收到來函後 10天內回覆或
初步回覆。

100% 
（100%） 100% 

（ ii） 就已先作初步回覆的個案，
在收到來函後的1個月內 
作出實質回覆。 

100% 
（90%） 90% 









 

 
 

 

 

  

 

 
 

 
 
 

市民的角色 

1.在繳款到期日前繳付差餉及/或地租
你必須在繳款到期日前繳款，否則本署會向你徵收附加費。 

2.依時提交申報表及文件
為使本署可有效率地執行法定的職務，你必須填報本署發出的

申報表或文件，提供完整及準確的資料，並於指定時間內交回。 

3.通知差餉物業估價署
如需更改差餉及／或地租繳納人的姓名及／或地址，請填寫並提交

以下電子表格或回條，或以書面告知本署。

表格、回條
差餉物業估價署網頁 
(www.rvd.gov.hk) 
的超文本連結

電子表格 

(i) 網上服務 ─
「更改繳納人資料」 

請點擊「電子化服務」項下的「更改繳納

人資料」。 

(ii) 表格RVD 1006 ─ 
《更改差餉及 /或地租 
繳納人資料通知書》

請點擊「表格」項下的「發單與繳款」。

回條 

(iii)《徵收差餉及 /或地租
通知書》背頁的回條

不適用。 

4.提出建議、意見或投訴
如對本署的服務及辦事方式有任何建議、意見或投訴，歡迎你

向本署署長提出：

地址： 差餉物業估價署 
九龍長沙灣道303號 
長沙灣政府合署15樓

你亦可致函或致電本署顧客服務主任（電話： 2150 8833）提出 
建議、意見或投訴（電郵地址：enquiries@rvd.gov .hk 或 
complaints@rvd.gov.hk）。






